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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臺南市仁德區「二空新村」隨著民國85年後眷村遷建政策實施，

「二空新村」原住戶於民國98~100年間陸續遷出並搬入相鄰甫興建完

工之「二空新城」。而在街廓內原已清空之眷舍環境，多數眷舍因長

年無人居住，窳陋敗壞，在管理不易之下，出現民眾占用及破壞之情

況，逐漸成為在地治安、環境及衛生問題。 

為改善「二空新村」環境，並營造二空眷舍文化之意象，在臺南

市政府主導之下，與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共同合作，期望藉由公有地之

都市更新、整體規劃，作為二空新村整體發展之起點，以「朝向更新

基地與周邊建設共創社會公共價值」為執行圭臬，不僅提昇眷改基地

的經濟效益與都市更新價值，加速達到眷改土地資產活化與都市環境

更新的目標外，並將適當回應都市發展所強調之生態都市設計訴求，

促使眷改土地及周邊都市環境之共同成長。故於民國104年度展開相

關規劃作業。依都市更新先期規劃案成果，擬進行都市計畫變更、研

擬都市更新計畫及公開徵求委託實施者辦理都市更新作業，期引入民

間資金，協助都市更新事業之全面性推動，帶動都市再生。 

配合眷改土地活化再利用，並加速推動公有土地更新時程，以提

升地區生活環境、適度保留二空眷村文化意象及公共設施服務品質，

爰辦理「變更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配合二空新村整體規劃)」案，

本細計計畫為承接主要計畫變更內容，依都市計畫法第22條規定擬定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 

貳、法令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22條辦理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之擬定及「都市更新條例」第8條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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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位置及範圍 

本計畫座落「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北側地區，西南側緊臨

二處國防設施之機關用地「機四」及「機五」(詳圖1)，東鄰二空新城

住宅社區，北近「東區細部計畫」南臺南副都心區段徵收區；行政區

域包括仁德區仁和里及仁愛里。變更範圍包括仁德區二空段及和愛段

等39筆土地，面積合計約11.51公頃。 

 

圖 1、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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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主要計畫概要 

有關本計畫之主要計畫「變更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配合二空

新村整體規劃)」之相關規劃內容茲概述如下： 

一、規劃理念 

考量本計畫未來都市成長發展之條件，從銜接南臺南副都

心，促使本計畫再發展的契機，重新檢視以更新基地為中心，在

和諧的融入原二空眷村文化的基礎上，活化本計畫區。因此，本

計畫將透過融合文創活動與優質住居之低碳社區為發展構想，以

「低碳之優質住宅發展區」為其定位，引入住宅、文創休閒等服

務機能，營造綠色友善生活環境，整合休閒文化活動，結合文資

巡禮接軌低碳交通網絡，連結整體綠色動線環境，創造減碳生活

環境。 

 

圖 2、發展定位構想示意圖 

二、計畫發展構想 

本計畫擬透過整合二空地區文化節點空間之整合及低碳生

活之營造兩大主軸，進而發展成為「低碳社區」之發展示範點(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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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一)文化節點保留與活化 

仁德二空眷村之文化節點包含貿易四村興建碑、防空碉

堡、榕樹廣場、二空樹屋等，本案欲透過在地空間保存，導入

眷村文創機能，活化空間再利用，展現二空眷村文化意象。 

(二)動線系統連結規劃 

1、聯外道路預留規劃 

考量基地未來與聯外道路系統之連結，於基地西北側

與東區「公 61」地相連處，規劃串連「南臺南區段徵收

區」內已完成道路系統開闢路口之預留位置，做為未來與

南臺南站之聯繫網絡。於基地東北側二空路(原部分為 12

公尺計畫道路)，統一拓寬為 15公尺計畫道路，做為未來

向北連接「機 32」(糖業試驗所)之機會。另考量長安營區

「機五」未來如有遷移之需要，為利與西側台 1 線道路銜

接，以構築主要聯外道路系統，故拓寬原 12 公尺計畫道

路為 15 公尺計畫道路，增加未來西向連結之彈性。 

2、完善區內動線系統 

基地北側之計畫道路路型彎折，且尚未完全開闢，部

分與北段路口處亦無對接，易產生通行之視線死角，故本

次除調整路型並拓寬東西向計畫道路為 10 公尺，強化北

側動線系統亦增設區內 8 公尺計畫道路，完善北側住宅街

廓動線迴圈。另基地南側區內原有道路系統屬於無尾巷之

規劃，空間使用效率不彰，故本案重新建立南側居住迴圈

之交通路網。 

3、文化生活軸線建立 

藉由計畫道路沿街面退縮，連結二空文化節點，透過

保仁路貿易四村興建碑為起點至防空碉堡東西向軸線，以

及二空路(眷村美食鄰里商業)-二空樹屋、榕樹廣場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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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向軸線串連，整合休閒文化活動，形塑綠意休憩-友善

人行-文化活動之軸帶街區空間。 

(三)都市景觀環境塑造 

本案配合基地區域發展潛力及周邊環境特性，透過住宅

區發展強度調整，創造和諧之都市景觀環境。二空地區東側

為新建之二空新城，西側為臺南聯勤副供站宿舍及空軍防空

砲兵指揮部，南側為空軍防空砲兵指揮部，北側為既有住宅

區及興建中之臺南市鐵路地下化專案照顧住宅。 

其中東側二空新城為住商混合之大樓空間，其一樓為商

業使用，屬在地鄰里商業發展重心之一，其鄰接之住宅街廓

應考量串連商業活動，並創造一致之景觀視覺，另北側臨接

南臺南副都心區域之臺南市鐵路地下化專案照顧住宅及臺南

聯勤副供站宿舍等之住宅區，其臨接之住宅街廓應創造和諧

景觀，延伸都市發展軸線。 

故除東側與北側住宅區域配合周邊住宅區景觀特性，以

大樓形式融合周邊環境規劃，留設大面積開放空間軸帶，延

續都市商業活動空間，銜接南臺南副都心區域形成一體之景

觀環境，餘原住宅區維持原發展強度，保留在地發展脈絡，進

而營造錯落有致之都市景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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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二空地區機能發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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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計畫 

依據上述規劃構想，調整原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變更

後劃設住宅區及學校用地、藝文設施用地、公園用地(兼文化設施

使用)、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綠地用地、停車場用地、道

路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詳下表1及圖4所示。 

表 1、「變更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配合二空新村整體規劃)」土地使用 
計畫面積表 

項目 
變更後 

面積(公頃) 比例 

土地使用分

區 

住宅區 1.88 16.33 
住宅區(註 3)1 3.10 26.93 
住宅區(註 4)2 1.20 10.43 

公共設施用

地 

公園用地(兼文化設施使用) 0.31 2.69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

地 
0.32 2.78 

文小用地 1.86 16.16 
綠地用地 0.13 1.13 
停車場用地 0.21 1.82 
藝文設施用地 0.35 3.04 
道路用地 2.15 18.68 

合計 11.51 100.00 
註 1：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註 2：現行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訂定住宅區(註 1)3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40％；住宅區(註 2)4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40％，並得於申請建照
前完成繳交代金後，恢復容積為 200％。 

 

 
1.住宅區(註 3)：為本次主要計畫變更新增，為更新地區以「整體規劃增加眷改土地價值」替代

「公共設施用地有償撥用價金」，在都市計畫變更前、後價值平衡原則下，調整容積率，將原

200％容積率調整為住宅區(註 3)容積率為 210%。 
2.住宅區(註 4)：為本次主要計畫變更新增，為更新地區以「整體規劃增加眷改土地價值」替代

「公共設施用地有償撥用價金」，在都市計畫變更前、後價值平衡原則下，調整容積率，將原

200％容積率調整為住宅區(註 4)容積率為 240%。 
3.住宅區(註 1)：為考量部分道路及附帶條件住宅區涉及建築線指示錯誤，造成核發建造執照作

業疏失及變更範圍內建物密集，而變更基地面積狹小，無法提供公共設施用地，故以降低容積

率方式，將建築物使用範圍予以調整變更為住宅區(註 1)，並將變更範圍應自願捐贈 30%之公共

設施用地，改採降低容積率方式回饋，調降後之住宅區(註 1)容積率為 140%。 
4.住宅區(註 2)：住宅區(註 2)為原道路及兒童遊樂場變更為住宅區(註 2)，因變更範圍狹小，且

土地近達 40 人共同持分，致協議書簽定困難。惟考量部分地主有開發意願，故採調降容積率方

式辦理(調降本基地住宅區之容積率 200%為 140%)。如後續開發地主有增加容積率之需求得於

申請建照前完成繳交代金後，恢復原容積，代金計算方式以自願捐贈變更後土地總面積 30％作

為公共設施用地，並以捐贈當期公告現值加四成換算為代金抵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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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變更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配合二空新村整體規劃)土地使用計畫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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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系統計畫 

(一)次要道路 

本計畫區以三-1-15M(保仁路、二空路、保華路)屬次要道

路層級，為本計畫區內鄰里間主要連絡道路；四-8-15M道路

主要作為未來連接南臺南副都心區段徵收區之道路系統(詳

圖5)。 

(二)服務道路 

除上述次要道路外，視土地使用計畫及發展需要，本計

畫區內分別劃設15公尺、12公尺、10公尺、8公尺等寬度之服

務道路。 

 
圖 5、「變更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配合二空新村整體規劃)道路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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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計畫對細部計畫之指導 

(一)開放空間規劃 

為強化計畫區內主要道路動線系統、提供舒適之文化活

動引導，應於沿道路指定留設綠廊帶狀開放空間，並整合歷

史建築等眷村文化節點規劃行人駐留、生活休憩等功能，提

高文化節點之可視性、可及性，以達保存及觀光之效益。 

(二)土地發展強度 

因應本計畫區未來策略性發展潛力，型塑鄰里商業軸帶

及鄰近地區都市景觀，同時兼顧文化地景再活化目標，基於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土地價值平衡下，合理調整部分住宅區之

基準容積率。 

(三)停車空間劃設 

考量未來眷村文化節點所帶動之人潮，本計畫停車需求

應予以內部化。 

(四)基地保水規範 

因應氣候變遷，提高地區透水與蓄水能力，並為建全水

資源利用並降低洪害發生，應訂定相關基地保水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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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土地使用與都市設計相關管制措施內容 

本計畫範圍未來除提供寧適優質的居住空間，尚規劃有二空眷村

文化藝術空間，以及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綠地等休憩空間，

未來將成為仁德區都市發展的重點地區之一。而為塑造本計畫區之核

心意象，在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方面，將依據分區特性訂定其容許使用

項目、發展強度及指定建築基地留設公共開放空間等管制。 

此外，為創造新市區發展風格並提供良好適意之空間環境品質，

規範計畫區內之建築基地，均須辦理都市設計審議。同時訂有基地綠

化、公共設施管制等都市設計規定事項，以確保本計畫區整體環境發

展品質。綜上，本計畫土地使用管制及都市設計準則訂定原則如下： 

一、發展強度及容許使用 

(一)住宅區 

配合未來更新地區區域發展潛力及周邊環境特性，調整

二空新村更新地區部分住宅區發展強度，部分住宅區由原最

大容積率200％，調整為210％或240％。 

保仁路東側現為新建二空新城，考量都市景觀環境及二

空鄰里商業軸帶形塑，本計畫考量未來鄰里性商業需求之使

用彈性，調整住宅區部分容積率為240％；另配合南臺南站區

段徵收區之臺南市鐵路地下化專案照顧住宅(住五)及本計畫

南側保華路二空新城C區之都市景觀塑造，配合臺南市東區細

部計畫(南臺南站副都心地區)「住五」容積率，調整部分容積

率為210％。 

(二)藝文設施用地 

本計畫配合歷史建築「仁德二空防空碉堡」本體及定著

範圍及現況建議保留之北側眷舍座落位置，為保留文化空間

特色及後續地方文化亮點之營造，劃設「藝文設施用地」，其

發展強度考量二空文化發展需求彈性規定最大建蔽率60％、

最大容積率240％；另容許使用項目配合未來二空眷村文化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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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型塑訂定。 

(三)公園用地(兼文化設施使用) 

「公(文)(附)」經評估其眷舍結構尚屬完整，且臨二空

榕樹群，故選定保留一排二空現有眷舍，未來可供作相關文

化活動使用，爰調整最大建蔽率為20％。 

(四)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依據「變更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第一階段)」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

場用地最大建蔽率15％，最大容積率45％。 

(五)停車場用地 

依據「變更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第一階段)」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停車場用地建蔽率10

％，容積率20％，惟因考量南臺南站、仁德二空防空碉堡所在

之藝文設施用地等所衍生之活動人口，實有停車需求，故劃

設「停二(附)」停車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10％、容積率不

得大於20％。但供立體使用者，建蔽率不得大於70％、容積率

不得大於320％，解決外部停車需求。 

二、停車空間 

考量未來「二空新村」文化節點所帶動之人潮，本計畫停車

需求應予以內化，停車空間之留設規定，新增機車停車空間。 

三、退縮空間 

為強化計畫區內主要道路動線系統，及提供舒適之文化活動

引導空間，臨接15公尺計畫道路之建築基地，考量為主要動線系

統，且為主要文化軸帶，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5公尺建

築；而臨接8-12公尺計畫道路之建築基地，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4公尺建築。 

另針對本區鄰接藝文設施用地北側之建築基地考量與藝文

設施用地北側保留眷舍之視覺景觀之緩衝，擬自分區(用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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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至少退縮4公尺建築，而鄰接文小(一)東側之建築基地及計畫

範圍東界與範圍外住宅區鄰接之建築基地，考量學校安全及既有

建築之通行權益，擬自分區(用地)境界線至少退縮4公尺無遮簷

人行步道。 

四、最小基地規模 

本計畫考量空間機能性、經濟性及未來使用之類型，將對未

來發展鄰里商業軸帶之街廓(二空路)指定基地最小開發規模，俾

利創造適當鄰里商業開放空間。 

五、公共設施用地規劃設計 

為建構二空眷村之文化節點，營造地方特有文化意象，本計

畫之公共開放空間設計應配合現有眷村文化空間，並整合文化節

點形成文化開放空間系統，故訂定公共設施用地之規劃設計原

則。 

六、基地保水 

因應氣候變遷，提高地區透水與蓄水能力，且為建全水資源

利用並降低洪害發生，訂定相關基地保水準則。 

  



14 

陸、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訂定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配合二空新村整體規劃)」之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如下： 

一、 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及同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第十二

條訂定之。 

二、 本計畫區內之土地及建築物使用，除主要計畫另有規定者外，應

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 

三、 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60％、容積率不得大於200％；住宅區

（註3）之建蔽率不得大於60％、容積率不得大於210％；住宅區

（註4）之建蔽率不得大於60％、容積率不得大於240％。 

四、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之建蔽率不得大於15％、容積率不得大於

45％。 

五、 公園用地（兼供文化設施使用）為配合本市文化主管機關保留眷

舍需要，建蔽率不得大於20％、容積率不得大於45％。 

六、 停車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10％、容積率不得大於20％。但供

立體使用者，建蔽率不得大於70％、容積率不得大於320％。 

七、 藝文設施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60％、容積率不得大於240％，

於規劃開發時，藝文設施用地應留設總土地面積之25%為公共停

車空間，如有特殊情形，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不在此限。 

八、藝文設施用地為建構眷村文化意象及活化眷舍利用，應經本市文

化主管機關審查核准，以供下列之使用為限： 

(一)電影事業。 

(二)廣播電視業。 

(三)藝文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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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休閒、娛樂服務業(特殊娛樂業除外)。 

(五)會議及展覽服務業。 

(六)零售業。 

(七)餐飲業(含美食市集)。 

(八)民眾集會場所、活動中心。 

(九)其他符合「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所指稱文化創意產業及相關

設施或經市府審查核准之項目。 

九、停車空間劃設標準依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通過「臺南市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有關建築物停車空間設置標準」辦理。 

十、本計畫區內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建築基地，於申請建

築時應依下列規定退縮建築： 

(一)指定退縮建築之最小寬度，應符合下表規定： 

類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臨接15公尺計畫道

路之建築基地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5公尺建築 
一、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

栽綠化，不得設置圍

牆，但得計入法定空

地。 
二、如屬角地應兩面退

縮。 

臨接8-12公尺計畫

道路之建築基地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4公尺建築 

鄰接藝文設施用地

北側之建築基地 

自分區(用地)境界線

至少退縮 4 公尺建築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

化，不得設置圍牆，但得

計入法定空地。 

鄰接文小(一)東側

之建築基地 

自西側分區(用地)境
界線至少退縮4公尺

無遮簷人行步道 

不得設置圍牆，但得計入

法定空地。 

計畫範圍東界與範

圍外住宅區鄰接之

建築基地 

自東側分區(用地)境
界線至少退縮 4 公尺

無遮簷人行步道 

(二)因基地條件特殊或都市景觀需要，經提本市都市設計審議

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16 

 
圖 6、退縮示意圖 

十一、 為使二空新村都市更新地區創造多元建築型態及塑造環境品

質，住宅區編號A1、A2街廓最小開發規模不得低於1,000平方

公尺，如有特殊情形，經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通過者，不在

此限。 

十二、 本計畫區內住宅區、住宅區（註3）及住宅區（註4）不得為

容積移轉之接受基地。 

十三、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17 

 
圖 7、指定基地最小開發規模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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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都市設計準則 

「擬定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配合二空新村整體規劃)」之都

市設計準則如下： 

一、本計畫範圍內之各項開發建築及公共工程均須依本準則規定辦

理都市設計審議，始得核發建照執造或進行工程開發。 

二、都市設計審議層級 

(一)提送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者： 

1、公共工程其工程預算達新台幣1,000萬元以上者(其中若屬

道路用地者則不含地下設施物之改善金額)。 

2、住宅區基地面積達1,000平方公尺以上者。 

3、建築法令規定之高層建築物。 

(二)前開規定以外者：由建築主管機關或工程主辦單位審查。 

三、建築基地退縮空間 

(一)建築基地之退縮部分應設置至少2.5公尺寬之無遮簷人行步

道及至少1.5公尺寬之喬木植栽帶。 

(二)建築基地之退縮部分設置之無遮簷人行步道，以鋪設透水

性鋪面為原則，且應與臨接道路及相鄰基地所設置之人行

步道順平銜接，不得設置階梯。 

四、歷史建築「仁德二空貿易四村興建碑」四座碑體依據民國105年

3月4日第三屆臺南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審查第4次會

議決議，原則採現地保存，若有適度左右遷移之必要，則需提

送「臺南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審查委員會」審議。 

五、基地保水 

本計畫建築基地如有開挖地下室之必要者，地下1層應自道

路境界線4公尺之後始得開挖，以利植栽綠化及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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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共設施用地規劃設計 

為建構二空眷村之文化節點，營造地方特有文化意象，本計

畫之公共開放空間設計應配合現有眷村文化空間，並整合文化節

點形成文化開放空間系統，公共設施用地之規劃設計原則如下： 

(一)藝文設施用地：結合歷史建築仁德二空防空碉堡及原二空

眷舍整體規劃設計。 

(二)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保留原二空樹屋及原生植栽

整體規劃設計。 

(三)公園用地(兼供文化設施使用)：保留原榕樹群及原二空眷

舍整體規劃設計。 

七、節點廣場 

為構築二空眷村之文化軸線，串連文化節點及營造友善環境，

本計畫於道路轉角指定位置設置節點廣場（詳圖8），以建立文化

節點引導動線及提供行人駐留、生活休憩等功能。節點廣場規劃

設計原則如下： 

(一)廣場鋪面應與臨接道路或相鄰基地之人行步道順平銜接，

並與周邊景觀共同設計，且以開放視野景觀設計為原則。 

(二)節點廣場之綠覆率應達40%以上。 

八、本準則未規定事項，請依「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規定辦

理，如有特殊情形經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以委員

會審議決議為準，免受本準則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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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指定節點廣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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